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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
口
高
齡
化
的
主
要
原
因
有
二
，
一
為
促
進
長
壽
之
延
長
，
其
包
括
公

共
衛
生
普
及
、
醫
療
科
技
進
步
、
國
民
營
養
提
升
與
傳
染
疾
病
的
控
制
.
，
其

二
為
節
育
技
術
與
觀
念
的
改
變
，
家
庭
計
畫
的
成
功
與
社
會
結
構
價
值
觀
的

變
遷
，
加
速
高
齡
化
社
會
的
來
臨
。

壽
命
延
長
與
節
育
技
術
的
提
升
，
造
成
人
口
結
構
迅
速
轉
型
，
人
口
金

字
塔
結
構
由
原
正
金
字
塔
逐
漸
轉
型
為
倒
金
字
塔
結
構
﹒
'
依
賴
人
口
結
構
由

以
幼
年
依
賴
人
口
為
主
轉
型
為
老
人
依
賴
人
口
為
主
之
結
構
。
老
年
人
口
高

齡
化
，
伴
隨
著
疾
病
型
態
由
急
性
轉
為
慢
性
及
退
化
性
疾
病
。
這
整
個
人
口

結
構
的
變
遷
最
主
要
的
老
年
人
口
指
標
，
從
民
國
八
十
二
年
的
七
%
'
預
測

在
短
短
的
三
十
年
內
將
增
長
一
倍
，
達
十
四
%
(
註

1
)

。
其
老
化
速
度
之

快
，
遠
勝
於
歐
美
先
進
國
家
如
英
國
、
西
德
的
凹
十
五
年
及
法
國
的
一
百
三

十
年
的
歷
史
。

在
極
短
的
期
間
內
，
擁
有
較
多
的
老
人
，
對
社
會
而
言
是
一
極
嶄
新
的

經
驗
，
其
對
社
會
的
新
意
義
將
包
括.. 

付
大
量
醫
療
服
務
與
人
力
擁
向
高
齡
人
口
。

口
少
量
生
產
勞
力
負
擔
高
比
率
的
高
齡
人
口
。

已
高
齡
人
口
將
成
為
社
會
福
利
與
衛
生
福
利
的
主
要
消
費
人
口
群
。

的
社
會
價
值
觀
的
變
遷
，
使
得
年
輕
人
與
高
齡
者
同
居
機
率
降
低
。

因
節
育
觀
念
的
推
廣
，
縱
向
家
庭
的
社
會
將
成
為
事
實
。

的
社
會
對
老
化
觀
念
當
重
新
檢
討
、
定
義
與
解
釋
。

、

{
o
m
齡
化
社
會
的
新
街
擎

付
高
齡
人
口
將
成
為
醫
療
利
用
的
主
流

依
民
國
八
十
三
年
台
灣
地
區
公
私
立
醫
院
診
所
疾
病
診
治
與
傷
害
調
查

報
告
顯
示
(
註
2
)

，
住
院
患
者
中
六
十
五
歲
以
上
住
院
人
數
佔
住
院
總
人

數
的
四
分
之
一
(
佔
二
四
﹒
四
%
)
，
而
五
十
五
歲
以
上
者
更
占
近
四
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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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
佔
三
十
九
%
)
。
門
診
就
診
情
形
，
六
十
五
歲
以
上
就
診
人
數
佔
全
部
人

數
的
八
分
之
一
(
佔
十
四
%
)
，
五
十
五
歲
以
上
人
口
的
利
用
率
佔
近
三
成

(
二
十
七
%
)
。
可
知
六
十
五
歲
以
上
人
口
數
於
八
十
三
年
底
佔
台
灣
地
區

人
口
七
﹒
四
%
'
卻
利
用
了
二
倍
以
上
門
診
與
住
院
醫
療
服
務
。

再
者
，
老
人
所
罹
患
的
疾
病
以
慢
性
疾
病
為
多
，
依
行
政
院
主
計
處
民

國
八
十
三
年
「
中
華
民
國
台
灣
地
區
老
人
狀
況
調
查
報
告
」
資
料
顯
示
，
台

灣
地
區
六
十
五
鼠
以
上
之
人
口
患
病
比
率
為
五
十
五
﹒
五
%
'
平
均
患
病
為

一
﹒
四
種
疾
病
，
罹
患
疾
病
以
高
血
壓
為
眾
數
，
其
他
罹
患
疾
病
亦
以
慢
性

疾
病
為
主
(
註
3
)

。
慢
性
疾
病
之
特
質
是
既
長
期
且
多
元
而
複
雜
，
可
以

想
見
未
來
高
齡
人
口
快
速
增
加
，
將
造
成
醫
療
資
源
的
重
新
分
配
，
一
口
同
齡
人

口
將
成
為
使
用
醫
療
資
源
的
主
要
人
口
群
。

。
依
賴
人
口
結
構
由
幼
年
人
口
逐
漸
轉
向

商
齡
人
口

由
於
公
共
衛
生
普
及
、
傳
染
疾
病
控
制
與
節
育
觀
念
提
升
，
使
我
國
組

出
生
率
由
民
國
三
十
六
年
的
千
分
之
三
八
﹒
三
一
降
為
民
國
八
十
三
年
的
千

分
之
十
五
﹒
三
。
祖
死
亡
率
由
民
國
三
十
六
年
的
千
分
之
十
八
﹒
一
五
降
為

民
國
八
十
三
年
的
千
分
之
五
﹒
四
。
幼
年
人
口
十
五
歲
以
下
人
口
扶
養
比
由

民
國
四
十
年
的
二

-
0
.四
降
為
民
國
八
十
三
年
的
三
十
五
﹒
八
.
，
而
老
年

人
口
扶
養
比
由
民
國
四
十
年
的
五
﹒
六
，
增
高
為
一

0
.
八
，
預
期
至
民
國

二
五
年
時
，
幼
年
扶
養
比
與
老
年
扶
養
比
的
指
數
將
趨
一
致
.
，
此
意
昧
著

成
年
勞
動
人
口
將
同
時
負
擔
子
女
與
老
年
父
母
，
成
為
名
符
其
實
的
三
明
治

年
代
。

已
高
齡
人
口
在
社
會
福
利
與
衛
生
福
利
的

份
量
日
益
加
重

高
齡
人
口
已
成
為
社
會
福
利
工
作
重
點
之
一
，
老
人
福
利
預
算
由
民
國

七
十
九
年
的
二
億
餘
元
增
至
民
國
八
十
四
年
的
二

0
億
五
百
萬
餘
元
，
短
短

五
年
內
增
加
十
倍
以
上
。
老
人
福
利
之
工
作
項
目
上
至
中
央
單
位
內
政
部
社

會
司
，
下
至
地
方
社
會
課
，
皆
努
力
朝
向
多
元
化
服
務
之
發
展
。
市
高
齡
者

的
衛
生
福
利
，
從
健
康
促
進
、
預
防
、
保
健
、
醫
療
、
到
長
期
照
謹
，
有

「
國
民
保
健
計
畫
」
與
「
醫
療
網
計
畫
」
逐
一
實
施
推
廣
中
。

的
社
會
結
構
與
社
會
價
值
觀
的
變
遷

功
能
逐
漸
式
微

'
、
家
庭

由
於
節
育
觀
念
的
普
及
，
家
庭
結
構
朝
縱
向
發
展
，
家
庭
平
均
子
女
數

遞
減
，
相
對
地
減
弱
家
庭
抉
養
年
長
父
母
之
能
力
。
另
一
方
面
，
高
齡
者
的

居
住
方
式
由
於
社
會
發
展
都
市
化
與
個
人
主
義
價
值
觀
的
影
響
，
使
得
與
子

女
同
住
的
居
住
型
態
比
例
逐
年
減
少
，
由
民
國
七
十
五
年
之
七
十
%
降
至
民

國
八
十
二
年
的
六
十
二
%
，
而
高
齡
者
獨
居
或
僅
與
配
偶
同
住
者
比
例
由
二

十
五
%
增
至
二
十
九
%
.
，
此
外
進
住
安
養
及
養
護
機
構
之
高
齡
者
更
逐
年
增

長
。
有
關
高
齡
者
的
生
活
費
用
主
要
來
源
，
民
國
七
十
五
年
以
子
女
供
應
者

為
主
，
佔
六
十
五
﹒
八
%
'
由
高
齡
者
或
其
配
偶
負
擔
者
佔
二
十
九
﹒
七

%
.
，
至
民
國
八
十
二
年
，
子
女
供
應
者
已
降
為
五
十
二
﹒
三
%
，
由
高
齡
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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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
其
配
偶
負
擔
者
增
高
至
四
十
二
﹒
九
%
'
較
民
國
七
十
五
年
成
長
四
十
七

%
。

對
於
無
自
我
照
顧
能
力
的
高
齡
者
，
機
構
化
療
養
的
情
形
更
是
有
增
無

減
。
民
國
七
十
五
年
無
自
我
照
顧
能
力
的
高
齡
者
，
僅
有
近
四
%
的
人
進
住

安
養
養
護
機
構
.
，
至
民
國
八
十
二
年
增
至
八
﹒
六
%
(
註
3
)

，
成
長
近
一

二
O
%
。
未
來
隨
著
社
會
的
變
遷
，
高
齡
者
的
長
期
照
護
需
求
，
尤
其
是
機

構
式
照
護
的
需
求
更
是
不
容
忽
視
。

、

{
o
m
齡
人

口
相
府
之
醫
療
保
健
政
策

為
因
應
高
齡
社
會
的
來
臨
，
行
政
院
衛
生
署
對
高
齡
者
的
醫
療
保
健
工

作
責
無
旁
殆
'
從
中
老
年
人
的
健
康
促
進
、
健
康
維
護
與
預
防
保
健
工
作
，

到
老
人
的
急
性
醫
療
與
最
棘
手
之
長
期
照
護
，
皆
有
計
畫
地
規
劃
與
推
展

中
。

付
育
齡
者
健
康
促
進
與
維
護

為
達
積
極
的
健
康
目
的
，
行
政
院
衛
生
署
從
年
輕
人
口
即
開
始
宣
導
推

廣
「
健
康
生
活
型
態
」
0

一
些
不
良
的
生
活
型
態
會
導
致
疾
病
者
，
如
恥

、
酒
、
吸
菸
、
不
當
飲
食
等，
積
極
宣
導
其
與
疾
病
的
關
係
.
，
教
育
民
眾
從
小

建
立
良
好
健
康
生
活
習
慣
，
戒
除
不
良
嗜
好
.
，
鼓
勵
老
人
從
事
規
律
的
養
身

健
康
活
動
，
維
謹
及
促
進
每
心
健
康
。
此
外
，
相
關
健
康
維
護
政
策
包
括
高

齡
者
環
境
安
全
維
護
，
防
範
高
齡
者
意
外
事
故
的
發
生
.
，
維
護
高
齡
者
嚼
食

功
能
，
以
維
持
適
當
營
養
之
攝
取
﹒
'
避
免
高
齡
者
視
力
障
礙
，
提
升
獨
立
生

活
之
能
力
.
，
倡
導
無
障
礙
就
醫
環
境
的
建
立
、
老
年
生
活
調
適
與
認
知
，
以

及
不
服
藥
物
等
觀
念
等
。

。
高
齡
者
預
防
保
健

「
國
民
保
健
計
畫
」
中
之
「
中
老
年
病
防
治
工
作
」
其
目
的
在
降
低
慢

性
疾
病
危
險
因
子
，
追
求
健
康
有
品
質
的
老
年
生
活
。
其
工
作
內
容
包
括
健

全
中
老
年
病
防
治
有
關
血
壓
、
血
膽
固
醇
與
血
糖
的
防
治
體
系
，
辦
理
血

壓
、
血
膽
固
醇
與
血
糟
的
宣
導
教
育
與
活
動
，
並
辦
理
相
關
危
險
因
子
之
篩

檢
與
介
入
措
施
，
培
訓
相
關
人
員
與
加
強
高
齡
學
相
關
醫
學
基
礎
研
究
。

已
高
齡
者
醫
療
服
務

於
一
般
性
急
性
醫
療
服
務
，
廣
闊
家
庭
醫
學
科
與
高
齡
科
，
提
供
老
人

適
時
及
專
業
的
急
性
醫
療
服
務
。
目
前
已
有
許
多
省
(
市
)
立
醫
院
提
供
高

齡
科
診
療
服
務
，
並
普
及
區
域
級
以
上
之
復
健
醫
療
服
務
。
建
立
完
善
緊
急

醫
療
服
務
網
絡
，
減
少
高
齡
者
緊
急
就
醫
之
障
礙
。

的
長
期
照
護
服
務

於
民
國
七
十
五
年
醫
療
網
第
一
期
計
書
一
中
，
明
列
行
政
院
衛
生
署
於
長

期
照
誰
服
務
體
系
中
之
使
命
.
，
於
民
國
七
十
八
年
開
始
著
手
居
家
護
理
之
實

驗
計
畫
，
於
民
國
八
十
年
再
度
於
醫
療
網
二
期
計
畫
中
提
及
長
期
照
護
之
計

畫
。
民
國
八
十
二
年
起
將
長
期
照
護
納
入
「
國
民
保
健
計
畫
」
，
更
於
民
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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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十
四
年
底
研
議
醫
療
網
第
三
期
計
畫
中
長
期
照
護
計
畫
一
發
展
目
標
與
策

略
。
目
前
行
政
院
衛
生
署
有
關
長
期
照
護
的
工
作
重
點
如
下

.• 

L
建
立
健
全
之
長
期
照
護
服
務
體
系

ω
邀
集
杜
政
單
位
、
行
政
院
退
除
役
官
兵
輔
導
委
員
會
與
各
級
衛
生
單

位
共
同
研
擬
綜
合
性
、
連
續
性
之
長
期
照
護
發
展
計
畫
，
並
將
發
展
重
點
納

入
醫
療
網
三
期
計
畫
工
作
項
目
之
中
。

ω
研
修
(
訂
)
與
檢
討
各
類
，
長
期
照
護
相
關
法
規
與
設
置
標
準
，
本
署

於
民
國
八
十
二
年
八
月
公
告
「
護
理
機
構
設
置
標
準
」
'
詳
定
護
理
之
家
與

居
家
護
理
機
構
基
本
設
施
標
準
、
人
員
配
置
與
相
關
建
築
標
準
。
為
使
設
置

標
準
達
其
實
際
功
能
，
於
民
國
八
十
五
年
三
月
修
正
護
理
機
構
設
置
標
準
'

並
研
議
各
類
型
長
期
照
護
機
構
收
案
標
準
。

立
鼓
勵
發
展
多
元
化
長
期
照
護
服
務
網
絡

的
輔
導
與
補
助
醫
院
及
護
理
人
員
設
置
或
提
供
居
家
護
理
、
護
理
之
家

及
日
間
照
護
服
務
，
八
十
四
年
十
二
月
底
計
輔
導
八
十
五
家
居
家
照
護
機

構
，
十
七
家
護
理
之
家
機
構
可
提
供
一
千
床
左
右
之
服
務
，
十
一
家
日
間
照

護
服
務
可
提
供
二
八
人
之
日
問
照
護
服
務
。

ω
本
署
於
民
國
八
十
年
九
月
公
告
「
醫
療
發
展
基
金
申
請
作
業
要
點

」
'
鼓
勵
民
間
投
資
新
擴
建
醫
療
機
構
，
並
於
八
十
一
至
八
十
三
年
度
重
點

鼓
勵
發
展
慢
性
病
床
，
計
補
助
增
設
三
、
一
三
七
張
慢
性
病
床
。
另
各
縣
市

省
(
市
)
立
醫
院
及
財
團
法
人
醫
院
亦
陸
續
提
出
設
置
慢
性
病
床
或
興
建
慢

性
醫
院
計
畫
，
以
因
應
日
益
增
加
之
長
期
照
護
需
求
。

ω
為
均
衡
發
展
長
期
照
譯
機
構
式
照
護
，
本
署
於
民
國
八
十
四
年
修
正 「

醫
療
發
展
基
金
申
請
作
業
要
點
」
'
鼓
勵
財
團
法
人
醫
療
機
情
附
設
護
理

之
家
，
八
十
四
年
度
計
獎
勵
十
一
家
醫
院
附
設
護
理
之
家
，
將
可
提
供
一
、

八
九
九
床
護
理
之
家
服
務
。

ω
為
有
效
管
理
急
性
醫
療
資
源
，
並
使
長
期
照
護
病
患
獲
得
適
當
醫
療

照
護
，
於
八
十
四
年
度
起
試
辦
出
院
準
備
計
畫
，
並
於
八
十
五
年
度
擴
大
辦

理
中
。a

建
立
長
期
照
護
作
業
規
範
及
建
築
規
範
指
引

委
託
相
關
專
家
學
者
建
立
我
國
護
理
之
家
及
日
間
照
護
的
作
業
規
範
指

引
及
建
築
規
範
指
引
手
冊
，
供
長
期
照
護
業
者
、
服
務
提
供
者
及
主
管
人
員

共
同
維
護
與
提
升
照
護
品
質
。

4
~研
議
護
理
之
家
及
日
間
照
護
納
入
全
民
健
康
保
險
給
付
範
圈
，
並
研

議
長
期
照
護
相
關
機
構
財
務
來
源
制
度
化
之
可
行
性
。

丘
辦
理
長
期
照
護
需
求
、
服
務
提
供
現
況
與
財
務
分
析
之
相
關
研
究
調

查

丘
培
育
長
期
照
護
相
關
人
力
，
公
告
「
護
理
機
構
負
責
護
理
人
員
之
訓

練
及
相
關
事
項
」
與
「
護
理
機
構
病
患
服
務
人
員
之
訓
練
及
相
關
事
項
」
'

建
立
護
理
機
構
資
深
護
理
人
員
與
病
患
服
務
人
員
培
訓
制
度
，
加
強
培
訓
長

期
照
誰
相
關
醫
事
與
照
護
人
力
。

eg 

全
民
健
康
保
險
政
策
的
介
入

、

全
民
健
康
保
險
於
民
國
八
十
四
年
三
月
開
辦
，
於
開
辦
之
前
六
十
五
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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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
上
之
人
口
有
四
成
強
的
人
口
，
約
有
十
二
萬
五
千
人
左
右
，
尚
未
納
入
健

康
保
險
。
全
民
健
康
保
險
開
辦
之
後
，
迄
民
國
八
十
四
年
底
，
僅
有
不
及
十

分
之
一
的
高
齡
人
口
尚
未
納
保
。
此
外
，
因
考
量
高
齡
者
醫
療
利
用
率
較

高
，
於
民
國
八
十
四
年
五
月
公
告
七
十
歲
以
上
者
可
同
時
領
取
二
張
健
保

卡
，
俾
利
方
便
就
醫
.
，
並
於
八
十
五
年
四
月
正
式
開
辦
健
康
檢
查
，
四
十
歲

以
上
者
可
每
三
年
免
費
健
康
檢
查
乙
次
，
六
十
五
歲
以
上
者
可
每
年
免
費
全

身
健
康
檢
查
乙
次
，
以
期
能
早
期
發
現
疾
病
，
做
好
預
防
保
健
之
工
作
。

另
外
，
延
續
公
保
居
家
護
理
試
辦
服
務
，
全
民
健
康
保
險
亦
提
供
給
付

居
家
照
護
服
務
，
由
於
健
保
給
付
的
誘
因
，
居
家
護
理
機
構
數
由
開
辦
前
的

四
十
八
家
成
長
至
開
辦
後
八
十
四
年
底
的
八
十
五
家
，
九
個
月
內
計
成
長
七

十
七
%
o

全
民
健
康
保
險
此
一
政
策
的
實
施
增
加
高
齡
者
就
醫
之
可
近
性
。

同
時
倡
導
健
康
檢
查
與
預
防
保
健
觀
念
，
期
能
藉
由
醫
療
保
健
服
務
網
絡
增

進
高
齡
者
的
健
康
。

主

建
立
制
度
化
的
高
齡
各
照
該
財
源

、
由
於
高
齡
者
所
思
的
疾
病
較
屬
慢
性
、
長
期
，
且
常
常
是
兩
種
以
上
疾

病
同
時
存
在
，
因
而
增
加
高
齡
者
醫
療
照
護
的
複
雜
性
及
困
難
度
。
依
先
進

國
家
照
護
高
齡
人
口
之
經
驗
，
往
往
因
高
齡
人
口
醫
療
費
用
的
快
速
膨
脹
而

造
成
財
務
上
的
嚴
重
負
擔
。
為
因
應
未
來
快
速
成
長
的
高
齡
人
口
及
其
可
能

的
龐
大
醫
療
需
求
，
政
府
當
未
雨
網
繆
，
有
計
畫
地
規
劃
老
人
照
護
財
務
來

源
。
依
目
前
的
體
系
，
全
民
健
康
保
險
將
可
保
障
高
齡
者
急
性
醫
療
費
用
，

且
每
年
提
供
乙
次
的
免
費
健
康
檢
查
服
務
，
以
達
預
防
保
健
之
功
效
。

然
而
對
於
高
齡
者
長
期
照
護
服
務
，
目
前
僅
將
居
家
照
護
納
入
保
險
給

付
範
圈
，
對
於
護
理
之
家
與
日
問
照
護
之
醫
療
給
付
尚
在
研
議
中
。
細
探
長

期
照
護
的
實
質
照
護
內
容
，
實
以
「
生
活
照
顧
為
主
、
醫
療
照
護
為
輔
」
'

醫
療
照
護
費
用
僅
佔
所
有
長
期
照
護
費
用
的
百
分
之
十
至
十
五
之
間
，
其
餘

皆
為
生
活
照
顧
費
用
(
註
4
)

。
生
活
照
顧
的
費
用
來
源
目
前
以
家
庭
自
行

負
擔
為
主
，
依
國
外
發
展
長
期
照
護
財
務
制
度
之
經
驗
，
目
前
可
約
略
分
為

三
大
類.. 

結
合
年
金
與
健
康
保
險
、
開
辦
強
制
性
長
期
照
護
保
險
、
擴
大
強

制
性
健
康
保
險
範
圈
。

評
析
我
國
目
前
的
環
境
，
年
金
制
度
尚
在
臨
釀
中
，
而
全
民
健
康
保
險

於
設
計
保
費
費
率
時
，
亦
尚
未
將
長
期
照
護
醫
療
服
務
納
入
計
算
。
行
政
院

衛
生
署
於
民
國
八
十
五
年
初
特
別
研
議
「
長
期
照
護
納
入
全
民
健
康
保
險
給

付
可
行
性
評
估
報
告
」
'
報
告
中
建
議
於
近
程
策
略
上
，
可
採
階
段
性
、
漸

進
式
地
研
議
將
護
理
之
家
及
日
間
照
護
納
入
全
民
健
康
保
險
給
付
試
辦
計
畫

中
，
給
付
項
目
內
容
以
醫
療
保
健
服
務
為
限
，
特
約
對
象
以
醫
事
服
務
機
構

為
主
，
支
付
標
準
則
比
照
居
家
照
護
服
務
.
，
此
外
，
全
力
發
展
居
家
照
護
業

務
川
研
議
擴
大
居
家
照
護
給
付
範
圍
及
項
目
。
於
中
、
長
程
策
略
方
面
，
則

建
請
規
劃
完
善
的
老
人
照
護
體
系
，
請
社
政
主
管
機
構
擴
大
社
會
福
利
補
助

範
圈
，
並
配
合
國
民
年
金
制
度
的
規
劃
與
推
動
，
逐
步
擴
大
長
期
照
護
給
付

範
圓
.
，
最
後
考
慮
併
用
各
種
保
險
體
制
或
採
用
其
他
方
法
辦
理
，
全
盤
規
劃

長
期
照
護
及
老
人
醫
療
財
務
制
度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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世民

統健

京康

、
二
十
一
世
紀
為
銀
髮
的
世
紀
，
也
是
一
個
以
慢
性
病
為
主
的
年
代
。
依

人
口
學
家
研
究
顯
示
，
台
灣
地
區
的
人
口
平
均
餘
命
於
民
國
七
十
五
年
至
八

十
三
年
間
所
增
加
的
年
歲
，
大
多
屬
於
活
躍
且
健
康
的
平
均
餘
命
，
而
實
現

人
口
學
所
謂
之
「
疾
病
與
殘
障
壓
縮
理
論
」
(
註
5
)

。
然
細
探
這
些
增
加

的
活
躍
餘
命
中
，
仍
隱
含
著
老
人
慢
性
疾
病
罹
病
率
擴
大
的
趨
勢
。

未
來
高
齡
者
之
衛
生
福
利
政
策
將
朝
向
積
極
推
動
健
康
促
進
與
維
護
政

策
，
以
增
進
國
民
生
活
健
康
生
活
之
品
質
，
提
高
及
增
長
健
康
餘
命
(
〉
且
這

口
設
阿
拉
倚
門
門2
2
)
.
，
提
供
即
時
及
適
當
的
醫
療
服
務
，
降
低
失
能
百
名g
l

母
去
主
人
口
機
率
.
，
建
立
長
期
照
護
服
務
體
系
，
學
習
與
疾
病
共
舞
的
精

神
，
增
進
失
能
人
口
自
我
照
顧
的
能
力
，
進
而
提
升
老
年
照
護
之
生
活
品

質
。
配
合
周
全
的
社
會
福
利
制
度
、
全
民
健
康
保
險
制
度
與
長
期
照
護
經
濟

安
全
保
障
，
共
同
迎
向
跨
越
二
十
一
世
紀
的
高
齡
化
社
會
，
使
國
人
比
自
能
長

壽
又
健
康
，
安
享
「
老
有
一
阱
終
」
的
大
同
境
域
。

(
本
文
作
者.• 

石
曜
堂
為
行
政
院
衛
生
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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署
長
;
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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醫

政
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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長
;
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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玲
為
醫
政
處
簡
任
扶
正
;
李
孟
芬
為
醫
政
處

副
研
究
昌
(
)

註

釋

L

行
政
院
經
濟
建
設
委
員
會
中
華
民
國
台
灣
地
區
民
國
八
十
一
年
至
二
一

五
年
人
口
推
計
民
國
八
十
二
年

立
行
政
院
衛
生
署
中
華
民
國
八
十
三
年
台
灣
地
區
公
私
立
醫
院
診
所
診
治

疾
病
與
傷
害
調
查
報
告
民
國
八
十
四
年

丘
行
政
院
主
計
處
中
華
民
國
台
灣
地
區
老
人
狀
況
調
查
報
告
民
國
八
十

三
年
頁
二
一
一
六

4
.行
政
院
衛
生
署
長
期
照
護
納
入
全
民
健
康
保
險
給
付
可
行
性
評
估
報
告

民
國
八
十
五
年
頁
四

丘
陳
寬
政
台
灣
地
區
老
年
疾
病
與
功
能
障
礙
的
指
標
研
究

署
委
託
研
究
民
國
八
十
三
年

行
政
院
衛
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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